奈卫健字〔2025〕92号

关于印发2025年奈曼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实施方案的 通知

旗疾控中心、旗蒙医医院、八仙筒镇中心卫生院、青龙山镇中心卫生院、新镇中心卫生院、治安镇中心卫生院、东明镇卫生院：

根据《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关于下达2025年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151 号）和内蒙古卫健委印发的《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实施方案》的要求，为保障我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的顺利实施，结合我旗实际制定了《2025年度奈曼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奈曼旗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5年8月27日

2025年奈曼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实施方案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与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与代谢性疾病共同组成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四大慢病。根据2012-2015年在全国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居民20岁及以上人群慢阻肺病患病率8.6%，40岁及以上人群患病率13.7%，患病人数约1亿；20岁及以上人群喘息症状型哮喘患病率4.2%，患病人数约4270万。为提高公众知晓率，早期发现、诊断和干预慢阻肺高危人群和患者，延缓疾病的发生发展，降低疾病负担，根据《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关于下达2025年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151 号）和内蒙古卫健委印发的《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我旗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目的和意义

本项目是国家投入专项经费惠及民生的重大举措，具有重大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意义。慢阻肺高危人群早期筛查和综合干预项目的开展，能够进一步在实践中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对慢性呼吸疾病的防治意识、能力和水平，弥补基层慢阻肺筛查和诊治不足的防控短板。通过本项目探索和评估基层慢阻肺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的模式，提高公众知晓率，早期发现、诊断和干预慢阻肺高危人群和患者，延缓疾病的发生发展，降低疾病负担，使居民和患者获益。

二、项目实施

（一）任务量和项目执行单位选择

根据自治区卫健委要求，全旗需对3000例35岁以上成人进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并对筛查出的高危人群（预计占筛查人群的20%）进行肺功能检查，根据肺功能检查结果进行分级综合干预随访。

全旗共抽取项目执行单位5个，分别为八仙筒镇中心卫生院、青龙山镇中心卫生院、新镇中心卫生院、治安镇中心卫生院和东明镇卫生院。每个项目执行单位需对600例35岁以上成人进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并对筛查出的高危人群（预计占筛查人群的20%）进行肺功能检查，既2025年度每个项目执行单位综合干预人数120例。

（二）项目工作流程

本项目主要工作内容为在社区人群中通过线上问卷和线下肺功能检查的方式开展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并根据问卷和肺功能检查结果对人群进行分层分类综合干预，以提高居民呼吸健康水平。项目工作流程分为线上筛查、现场筛查、筛查后干预三个部分。（见图1）

为评价筛查干预效果，项目在各执行单位随机抽取少量筛查问卷阴性人群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和肺功能检测，为国家制定卫生政策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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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项目筛查工作流程

（三）线上筛查

项目点各承担单位在项目开始后，通过海报、新媒体、入户宣传等方式展开组织动员居民参加线上筛查。项目办公室通过筛查系统给每个项目承担单位建立独立的二维码，用于项目承担单位开展线上筛查。线上筛查填写的信息包括线上筛查知情同意书、个人信息、慢阻肺病筛查问卷（COPD-SQ问卷）和哮喘筛查问卷（ASQ问卷）。筛查对象可通过二维码扫描自行填写、可代配偶/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其它亲属进行填写、或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填写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等信息，系统对身份证号进行校验无误后可填写筛查问卷，系统自动计算得出筛查问卷得分。系统会自动为每一位填写线上筛查问卷的人员分配唯一编码。

筛查对象的入选标准：（1）年龄35-75周岁；（2）项目点常住民，筛查前1年在项目点内居住6个月以上；（3）自愿参加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

筛查对象的编码规则：每个筛查对象编码12位，编码规则：2位省份代码+2位区县代码+2位项目承担单位代码+2位项目期号+4位高危对象入组顺序编码。2位区县代码根据本项目各省区县数自行编制，自01开始编，表示某省份参与本项目的第1个区（县）；2位项目承担单位代码根据本项目点的承担单位数目自行编制，自01开始编，表示某项目点（区县）参与本项目的第一个承担单位；2位项目期号代表此项目开展第几期，自01开始编，表示第1期；后4位代表参与筛查的对象编号，从0001开始，直至5000，依照入组先后顺序依次排序。如图2所示：2021年度开展第1期病高危人群筛查项目，北京市朝阳区X社区卫生中心筛查第1例对象，其编码为110203010001,11为北京市省份代码，02表示朝阳区，含义为朝阳区为北京市参与此项目第2个区（县），03表示朝阳区X社区卫生中心为朝阳区第3家承担此项目的医疗机构，01为项目第I期，0001为该医疗机构入组的第1例筛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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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筛查对象编码示意图

COPS-SQ问卷得分小于16分且ASQ问卷得分小于4分者，为非高危人群，系统提供电子健康科普宣传资料，项目承担单位可定期组织健康宣教活动。

COPS-SQ问卷得分大于等于16分者，为需要参加现场问卷调查和肺功能检查的慢阻肺病高危人群。

ASQ问卷得分大于等于4分者，为需要参加现场问卷调查和肺功能检查的哮喘高危人群。

COPS-SQ问卷得分大于等于16分且ASQ问卷得分大于等于4分，则该调查对象可能为慢阻肺病合并支气管哮喘，需要同时按照慢阻肺病和哮喘路径完成随访。

（四）现场筛查

各单位根据自身工作量实际情况，可在系统中确定并导出本次现场筛查的人员名单，通知筛查时间和地点，进行相关准备工作。由于现场筛查需进行详细问卷调查、身体测量和舒张前/后肺功能检查，建议每次预约到现场筛查人数不超过30人/半天。

筛查对象来到筛查点，工作人员核对现场筛查名单和入选排除标准无误后，筛查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知情同意书拍照上传系统后，进入筛查工作流程。纸版知情同意书保留在项目点备查。

知情同意：本项目坚持自愿参与和知情同意的原则。本项目工作人员必须确保清楚且充分告知筛查对象项目的目的、潜在风险和利益，以及其他有关的关键问题。在筛查对象参加项目前，必须获取每位筛查对象本人自愿签署（或按手印）的书面知情同意。对于不能依从本项目流程的个体，不宜入选。

现场筛查工作流程：

1.详细问卷调查：线上筛查COPD-SQ≥16分或ASQ问卷≥4分的调查对象，需在筛查现场填写详细调查问卷，包括基本信息、吸烟状况、体力活动、病史等。现场调查问卷由工作人员使用电脑在线询问和填写。

2.身体测量：填写完现场调查问卷后，测量项目包括心率、血压、外周血氧饱和度（SpO2）、身高、体重、腰围、臀围，各项目承担单位自行准备身体测量相关设备。

3.血常规检查：高危人群在基线现场筛查时，进行血常规检查，如有3个月内血常规检测报告，可不再重复检测。血常规检测应避免在急性感染、慢性病急性发作期等期间进行。

4.肺功能检查：身体测量完成后，进行舒张前肺功能检查。各项目承担单位的肺功能检查的人员应在接受肺功能检查操作培训和质控培训后，再开展检查。

对于慢阻肺病高危人群：支气管舒张前FEV1/FVC≥0.7的人群确定为慢阻肺病高危人群I，支气管舒张前FEV1/FVC<0.7但支气管舒张后FEV1/FVC≥0.7的人群确定为慢阻肺病高危人群II，开展高危人群综合干预。支气管舒张前FEV1/FVC<0.7且支气管舒张后仍FEV1/FVC<0.7的人群，为拟诊慢阻肺病人群，推荐到上级医院呼吸专科医生处就诊，确定慢阻肺病诊断和治疗方案。

对于哮喘高危人群，均需要进行肺功能检查，并携带肺功能检查报告至上级医院就诊，明确是否哮喘患者或非哮喘患者，1月后完成调查员进行随访确定是否诊断支气管哮喘。哮喘患者：按照上级医院治疗方案进行治疗，3个月后电话随访治疗效果，并完成年度随访；非哮喘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后停止随访。

（五）筛查后干预

1.对慢阻肺病高危人群（I、II）和慢阻肺病患者进行分级综合干预和随访。

对于慢阻肺病高危人群I和II组，开展各有侧重的包括健康教育、戒烟宣教、生活方式指导、症状监测、疫苗接种、体力活动指导等健康宣教，每年复查肺功能。对于慢阻肺病患者，开展包括疾病相关知识宣教、戒烟干预、疫苗接种、康复指导等，每年监测其治疗依从性、肺功能、疾病急性加重住院情况、全因住院情况及死亡信息。各任务承担单位可参照本项目制定的《慢阻肺病高危人群I干预手册》、《慢阻肺病高危人群II干预手册》、《慢阻肺病患者干预手册》对筛查出来的高危对象进行综合干预，同时给患者提供宣传彩页、多媒体信息等健康宣教资料。

1.1慢阻肺病高危人群I干预

经过肺功能检查确认为慢阻肺病高危人群I的筛查对象，即刻开展干预。将慢阻肺病高危人群I干预宣传页发放患者，进行第一次综合干预；在筛查6个月后电话随访受试者，了解第一次干预效果，进行第二次综合干预；12个月后，对高危人群I进行随访，开展问卷调查、舒张前肺功能检查与舒张后肺功能检查，并再次进行干预；此后每年进行一次随访和综合干预。

1.2 慢阻肺病高危人群II干预
经过肺功能检查确认为慢阻肺病高危人群II的筛查对象，即刻开展干预。将慢阻肺病高危人群II干预宣传页发放患者，进行第一次综合干预；在筛查6个月后进行面对面随访受试者，再次进行舒张前后肺功能检查，了解肺功能动态变化以及第一次干预效果，进行第二次综合干预；12个月后，对高危人群II进行随访，开展问卷调查、舒张前肺功能检查与舒张后肺功能检查，并再次进行干预；此后每年进行一次随访和综合干预。

1.3慢阻肺病患者干预

经过肺功能检查拟诊为慢阻肺病的筛查对象，建议筛查对象到上级医院由呼吸专科医生进一步明确诊断和治疗；1个月后电话随访，了解其在上级医院确诊结果和治疗方案，诊断为慢阻肺病的患者，开展即刻干预，诊断为其它肺部疾病的患者建议其继续在医院专科诊治，随访结束。若复查支气管舒张试验后FEV1/FVC≥0.7则归为慢阻肺病高危人群II；3个月后，电话随访慢阻肺病患者，了解其是否戒烟、是否遵照治疗方案治疗等，同时进行第二次综合干预；12个月后，对慢阻肺病患者进行随访，开展问卷调查、舒张前肺功能检查与舒张后肺功能检查；此后每年进行一次随访和综合干预。

2.对哮喘患者进行综合干预和随访。

对于哮喘患者，开展包括疾病相关知识宣教、脱离过敏原治疗、吸入药物使用指导、戒烟干预、疫苗接种、康复指导等，每年监测其治疗依从性、肺功能、疾病急性加重住院情况、全因住院情况及死亡信息。各任务承担单位可参照本项目制定的《哮喘患者干预手册》对筛查出来的哮喘患者进行综合干预，同时给患者提供宣传彩页、多媒体信息等健康宣教资料。
三、项目管理

（一）组织管理及实施

1.项目管理办公室

旗疾控中心承担旗级项目管理办公室的职责，建立旗级项目组织机构；主要统筹项目管理工作，推动项目实施，协调旗级技术指导机构做好项目技术培训、技术指导和肺功能质控，确保完成项目任务。

2. 技术指导机构

旗蒙医医院为旗级技术指导机构，负责为项目实施提供技术支持，包括参与肺功能技术培训及现场技术指导等工作、负责肺功能报告质控。

3.项目执行单位

全旗执行单位共5家，职责包括组织动员线上问卷筛查、组织现场问卷调查和肺功能检查、以及慢阻肺高危人群和哮喘高危人群分级综合干预等，应严格按照项目行政和技术方案要求保质、保量、按时完成项目，并接受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家、自治区、盟市级、旗级项目管理办公室的核查、考核和评估。

项目承担单位需具备以下条件：（1）前期已经配备便携式肺功能仪的基层医疗机构；（2）可以开展支气管舒张试验；（3）肺功能检查结果原始数据可每日导出；（4）可每日联网进行数据同步上传。

（二）项目信息化管理平台

为便于项目各级行政、技术机构对项目进行高效率、高质量的项目管理、监督，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会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基于项目内容及管理特点建立项目信息化管理平台，各级机构通过不同的管理权限进行分级管理（表1）。

本项目官网网站：

https://screening.chinancrm.org.cn/
本项目信息化平台网站网址：

https://shaicha.chinancrm.org.cn/admin/#/1ogin

现场筛查数据填写上报客户端：客户端软件从项目官网下载（初始密码111111）。

表1  项目信息化管理平台功能介绍
	管理系统名称
	主要功能介绍

	参与单位管理模块
	项目各级组织结构单位信息登记及管理

	人员管理模块
	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信息登记、角色设置、权限管理、审核与激活

	进度管理模块
	根据权限设置，查询各级的筛查及随访完成情况

	质量控制模块
	肺功能报告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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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层次项目培训

项目承担单位的全部项目工作人员在正式参加之前，必须接受启动培训。国家项目管理办公室组织国家级培训，自治区级技术指导单位负责组织自治区内项目工作人员的二级培训。自治区级培训完成后建立各级账号，此后数据采集系统和信息化管理平台方可使用。账户只能提供给个人，不能多人共用。

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国家项目管理办公室或各级项目管理办公室的督导人员将开展现场督导，针对项目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对项目承担单位工作人员继续进行培训。

（四）数据采集、管理及报告

1.数据采集：采用电子数据采集工具用于现场采集数据的录入，本项目采用线上录入的方式进行。项目执行人员可实时的上传电子问卷、知情同意书与肺功能检查报告等信息。也可以在每日现场筛查工作完成后，由执行人员集中将知情同意书、肺功能检查报告上传到系统中。

2.数据管理和保存：所有项目数据将被安全储存于位于国家呼吸医学中心的专用服务器上。根据在本项目中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工作人员将被分级授权指定执行功能和数据访问权限。获得授权的项目工作人员每次进入数据服务器都需要独一的用户名和密码。对数据所做的任何修改，均需数据使用者输入其用户名及密码作为电子签名，并留下记录。

3.数据审核和质控：国家项目管理办公室专人利用信息化管理平台负责数据监测工作。自治区级项目办由专人对本身数据的完整性、逻辑性进行核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自治区级技术指导单位及旗级技术指导单位派专人对肺功能检查结果进行质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技术执行机构可以通过信息化管理平台对数据进行中心监测，及时了解各地项目进展及数据采集情况。信息平台将设立单独模块进行肺功能报告的质控。在信息化管理平台中，对不同类型的工作人员分别给予不同的操作权限。

4. 数据共享：国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拥有全部数据的使用权，自治区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自治区级项目办拥有自治区项目数据的使用权，可向国家项目办申请年度数据。

（五）质量控制与考核

1.质控组设置和职责

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与国家项目管理办公室制定专门《质控手册》指导项目的质控工作。同时，项目设立自治区级、盟市级和旗县区及质控组。

旗蒙医医院在旗疾控中心项目管理办公室下设立旗级质控组，负责项目推动和质量控制。主要职责是重点质控肺功能检查质量，组织旗级和项目承担单位质控培训；组织并实施对项目承担单位的现场考核；负责旗级中心数据监测，处理项目运行期间质量事件；负责旗级项目点的项目数据管理和审核。

肺功能质控是本项目质控的重点，每个项目承担单位在启动项目后开展的所有肺功能检查均应经过旗级质控组的质控。旗级质控组应对本项目点所有的肺功能检查结果进行线上质控。详细肺功能质控要求请见《肺功能检查操作和质控工作手册》。

2.项目考核

自治区级质控组负责对项目点进行年度考核。考核指标为任务一（初筛）任务完成率和任务二（高危人群干预随访）

任务完成率（表2)。

其中任务二高危人群干预随访完成率计算时，其中任务二高危人群干预随访完成率计算时，2025年度新筛查出的高危人群按期完成1个月/3个月/6个月随访视为完成，既往筛查出的高危人群完成年度干预随访视为完成，二者人数相加即为实际随访干预人数。

表2 2025年度项目考核指标

	考核指标
	计算方法
	标准

	任务一

初筛完成率
	实际筛查人数/初筛任务数×100%
	100%

	任务二

高危人群干预随访完成率
	实际随访干预人数/任务二任务数×100%
	100%


